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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申請計畫審查作業原則 

一、臺南市政府體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

稱學校)體育班申請計畫審查及督導作業，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局為審核各校體育班之設立或停辦，得由體育領域之學者專家、本局人

員組成審查小組，依多元發展、區域平衡、進路銜接、重點特色等原則，

辦理相關審查事宜。 

三、學校申請設立體育班、增班或調整運動種類者，應擬訂計畫，報本局核准。 

    前項設班申請計畫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計畫緣起，包括學校運動性社團、代表隊發展現況、近年出賽成績及其

他相關事項。 

（二）學校體育班發展委員會組織及運作。 

（三）學校訓練場地、設備、器材及經費預算編列。 

（四）發展之運動種類、學生來源、招生方式與名額、教師及教練名冊。 

（五）培訓與參賽計畫、運動科學、傷害防護及獎勵措施。 

（六）課程與教學規劃，應包括科目、授課時數、學分數及成績考核等項目。 

（七）課業及生活輔導，應包括升學、補救教學、住宿、膳食及交通等項目。 

四、新申請設立體育班之學校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各運動種類有足夠訓練場地及設備。 

（二）各申請運動種類應具備該種類應有師資或運動教練。 

（三）各申請運動項目應以學校現有運動團隊為限，並於近三年內已獲教育部

體育署核定全國級體育團體辦理之正式比賽前八名或本局核定辦理之市

級正式比賽前三名成績者。   

（四）籌措體育班發展經費。 

五、三點第二款學校體育班發展委員會應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

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六、體育班發展之運動種類，國中小每校(班)以招收三類為原則、高中每校(班)

以招收四類為原則，並以奧林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世界大學運動會

及中央主管機關推動之學生運動賽會競賽種類為原則。 

七、體育班以專班方式設立，各教育階段設立體育班之起始年級，應符合下列

規定：（一）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國小)：五年級。（二）國民中學(以下簡稱

國中)：七年級。（三）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高中)：一年級。 

八、各校體育班單獨設立，體育班每年級以一班為原則，招生人數須達十五人

者始得成班，不超過各該主管機關核定之普通班人數為限；招生人數未達

十五人者，須報本局經專案核定者始得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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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校成立體育班後，體育班教師員額依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

法第九條及第十條規定辦理，如有學校教師出缺時，應優先將缺額管控聘

任為專任運動教練或專長課程體育教師。 

十、體育班學生之新生甄選或轉學招生考試，學校應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

班設立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招生簡章，並於公告簡章一個半月前

報本局為原則，經本局核定後，以公開方式辦理之。 

十一、國中及國小體育班入學方式，應以術科檢測成績為依據，不得實施學科

測驗。 

      高中體育班之入學，依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及中等以上學校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之規定辦理。 

十二、國中小每年度體育班招生如第一次招生未達最低成班人數者，可辦理續

招，至多可辦理三次。招生作業時程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完成。 

十三、為利本市體育班均衡正面發展，禁止體育班學校於辦理續招時主動或故

意招收其他學校已錄取報到之體育班學生。 

十四、本局核准設立體育班，得視各校體育班規模及運動種類特性，每年每校

酌予補助設班、設備(施)、器材等經費。各校每年應依學校發展計畫，編

列體育班經費預算。 

十五、本局為加強對學校體育班之督導考核，得組成訪視小組進行訪視。 

十六、學校體育班發展委員會應辦理校內自我評鑑，並由學校於每年七月三十

一日前，將結果報本局備查後，就自我評鑑相關資料，登錄於體育班資

料庫資訊系統。 

十七、辦理績效優良者，由本局予以獎勵；績效不佳者，應限期改善，未於期

限內改善者，必要時得予以停辦。 

十八、體育班成立後除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者

外，有下列各款情形者，經參酌實際情形得予以停辦： 

（一）體育班全部專長項目予以停辦： 

1.連續二年招生人數未達十五人者，自第三年起停辦。改列為重點體育

發展學校。 

2.體育班如經連續二次訪視評鑑成績未達 70分者，下一學年度起停辦。 

3.學校如有利用成立體育班做為學科成績能力編班之情形，經查明屬實

者予以停辦，並於三年內不得再申請設立體育班。 

 （二）體育班之專長項目如成立後，連續三年皆未有選手取得下列成績者之

一，該項專長項目得予以停辦： 

1.高、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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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中運或全國甲級聯賽前八名成績。 

（2）全國乙級聯賽前六名。 

（3）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全國級體育團體辦理之正式比賽前四名。 

2.國小體育班：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之全國正式比賽前八名成績。 

十九、體育班如成立後有下列各款情形者，列入未來核班之參據： 

 （一）高國中體育班各專長項目參加乙級聯賽達升級甲級聯賽條件 3 年

者，應調整為參加甲級聯賽；成班達 5年皆未參加甲級聯賽者。 

 （二）體育班學生應優先輔導升學本市國高中運動團隊持續訓練，輔導升

學人數未達三分之一。 

二十、依前點規定體育班如停辦，原體育班配置教練優先由本局依據本市學校

體育運動發展情形調整服務學校。 

 


